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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满足省市县畜牧业发展规划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原环境

保护部，下同）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下同）办

公厅印发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

〔2016〕99 号）、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

144 号文件）及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下同）、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原陕西省农业厅，下同）印发

的《转发环保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陕环函〔2017〕57 号）和

陕西省生态环境局厅、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转发<环保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的

函》（陕环函〔2017〕154 号）文件要求。同时，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

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文件）要求：依法科学

划定禁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划定依据。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

验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安康市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了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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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境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城镇居民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等

调查工作，在征询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和相关

部门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实际

情况，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

办土壤〔2019〕55 号文件）等文件要求，依法科学划定畜禽

养殖禁养区范围，并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为促进环境保护

和畜牧业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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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西部

月河川道，地处汉江流域的月河与恒河交汇处，距安康中心

城区 19 公里，316 国道和阳安铁路横贯东西，包茂高速、十

天高速在境内交汇，构成便捷的铁路、公路立体交通网络，

是连接安康市汉滨、汉阴、紫阳三县（区）的交通枢纽和商

贸文化中心，也是月河川道城镇带三大支点和“一体两翼”核

心产业聚集区之一，是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也是国家级发展改革试点城

镇，是陕西省政府在我区恒口镇举行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陕

西省移民搬迁工程）和全省重点示范镇建设项目集中安置

点。 

2.1.2 气候条件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春暖秋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温度为 15℃，日照

时数 1440—1840 小时，年降水量在 750 毫米—1100 毫米之

间。无霜期 210—270 天，平均 8 个月以上。主要气候特点

是：冬季寒冷少雨雪；夏季多雨并有伏旱；春暖干燥；秋凉

湿润并多连阴雨。主要灾害性天气是伏旱、暴雨、洪涝和连

阴雨。这种气候适宜于多种植物生长，为农业、林业、畜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5%8D%97%E7%A7%BB%E6%B0%91%E6%90%AC%E8%BF%81%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E7%A7%BB%E6%B0%91%E6%90%AC%E8%BF%81%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E7%A7%BB%E6%B0%91%E6%90%AC%E8%BF%8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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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1.3 地质地貌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地处秦巴断裂带组成的褶皱断块

山地之间，属秦岭褶皱系南部扬子准地台北缘，地质构造复

杂，成矿条件良好，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是震旦亚界至三叠

系以海相为主的浅变质岩系组成的复向斜与复背斜构造，多

为早晚古生界变质粉砂岩、泥岩、板岩、千枚岩、结晶灰岩，

由于多旋回构造变动、挤压强烈，原生与次生节理裂隙发育，

岩层破碎，抗风化弱。矿种有砂、金、重晶石、石灰石、金

红石、绿松石、铀、膨润土、钒、磷等。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属陕南秦巴山地丘陵沟壑区，恒

河、月河穿过，北属秦岭山地，南沿巴山余脉。大巴山山脉

的凤凰山伸延其间，地势呈南北高、中间低，河谷盆地居中，

南北都有 2000 米以的高大山峰，形成南北高、中间低的地

象特点，垂直高差达 1900 米，境内地形起伏，群山叠障，

沟壑纵横，主要山有凤凰山、伏牛山、文武山、平头山等。

本区主要地貌分为川道、丘陵、山地三大自然地貌，形成“三

山夹两川”的地势轮廓，境内群山叠峰，河流密布，沟谷纵横，

山间盆地星罗棋布。从工程地质看，示范区地势平坦，天然

承载能力强，地基承载力往往在 3-5t/m2，适宜作为城市建设

用地。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6）规范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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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地震基本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反应

谱特征周期 0.35s。 

2.1.4 河流与水文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域内河流主要有月河、恒河、白

鱼河、洋溢河、余姐河、云溪河、姜家沟、垄家河、马堰沟、

南沟、安子沟等，均属季节性河流，流量、水位季节变化明

显，河水含沙量大。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水质较好。 

月河，也称越河，形似弯月，故得名月河。系汉江一级

支流,为区内汉江北岸最大支流,发源于汉阴县凤凰山主峰铁

瓦殿北麓。全长 95.2 公里,流域面积 2830 平方公里,河道比降

2.79‰,水力蕴藏量 2479 万千瓦。月河由汉阴县双乳镇黄龙

洞入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流经汉滨区五里镇、建民办事

处,于建民办许家台注入汉江。 

恒河，原名衡河,系汉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汉滨区叶坪镇

桥亭村崖屋沟脑,流经叶坪镇、中原镇、紫荆镇、大河镇，于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大王庙出峪，至示范区东端汇入月河。

全长 113 公里,流域面积 975 平方公里(内含汉阴县 26.27 平方

公里),河道比降 5.94‰。 

2.1.5 土壤、植被 

受气候、地形和地质构造及内、外营力作用等因素影响，

示范区成土条件多样，土类型复杂，有潮土、水稻土、黄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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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和棕壤共 4 个土类，14 个亚类，29 个土属，123 个土种。

其中以黄棕壤分布最广，占总面积的 91.7%。 

示范区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段，位于我国自然

地理的南北过渡地带，是南北植物分布的交汇带，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为生物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生物资

源十分丰富，生物种类繁多，有“物种基因库”之称，原生、

引入动植物资源中仅植物就有 2900 余种，而树种就达 2280

种，全区现有林地总面积 28.78 万亩。 

辖区内国家挂牌收购的林特产品有 100 余种，土特产品

有 600 余种，素有“漆、麻、耳、倍之乡”和“中药材摇篮”之

美称，蚕桑生产历史悠久，烤烟品质仅次于云烟，是国家重

点扶持的优质烟叶基地，本区特有种有蚕桑、茶叶、油桐、

漆树、食用菌、绞股蓝、各种中药材等，现已形成蚕桑、烤

烟、果品、中药材等多种经营基地 

2.2 社会经济概况 

2.2.1 行政区划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西部

月河川道，地处汉江流域的月河与恒河交汇处，西与汉阴县

接壤，东、南、北与汉滨区相邻，距安康中心城区 19 公里，

316 国道和阳安铁路横贯东西，包茂高速、十天高速在境内

交汇，全区总面积 383 平方公里，辖 80 个行政村和 11 个社

区居委会，总人口 22.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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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经济概况 

2019 年恒口示范区（试验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5489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5 亿元，同比增长 11.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5%；全年实施重点项目 18 个，

完成投资 15.75 亿元；引进内资 34.13 亿元；工业投资增长

25%；新增千万元以上入园工业企业 8 户；新建标准化厂房

3.1 万平方米；引进外资企业 1 户。 

2.3 主要生态问题 

畜禽养殖产生的畜禽粪尿、尸体、垫料、污水、垃圾等

废弃物，如果处理处置不当将造成环境污染，包括： 

1、污染环境空气 

畜禽粪便在堆放过程中产生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

烷等有毒有害成分的恶臭气体，既会污染周围空气影响空气

质量，也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2、污染水质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其污水生化指标极

高。高浓度畜禽有机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中会造

成水体富营养化。 

根据《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备案和粪

污资源化利用机构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

号）确定的主要畜禽品种规模标准起点如下：生猪存栏 300

头或年出栏 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肉牛存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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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或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100 只或年出栏 100 只以上、

蛋鸡存栏 2000 只以上、肉鸡存栏 5000 只或年出栏 1 万只以

上，其他畜禽养殖可按粪便排放当量折算后参照上述标准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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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则 

3.1 指导思想 

坚持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城镇化、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带动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和部署，科

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以调整优化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

局，促进地方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依法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全面开展

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畜

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生态化，促进畜牧

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3.2 划定目标 

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

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水域的生态环境保

护，调整优化全区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促进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为开展后续的畜禽养殖污染

综合防治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3.3 划定原则 

依据指导思想，在划定畜禽禁养区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原

则: 

1、统筹兼顾原则；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10 

2、科学可行原则； 

3、依法合规原则； 

4、以人为本原则； 

5、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 

3.4 划定依据 

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

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 

（8）《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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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 

（10）《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正）； 

（1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7 号）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48 号）。 

2、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 1）《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2006.3.1）； 

（2）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陕政发[2015]60 号）； 

（3）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的通知》（陕政发 [2013]15 号）； 

（4）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备案和

粪污资源化利用机构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

号）； 

（5）《陕西省水功能区划》(陕政办发[2004]100 号)； 

（6）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的决定》（安政发[2013]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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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汉江水质保护

工作的意见》（安政发[2013]32 号）； 

（8）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水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安政发[2016]7 号）； 

（9）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大保卫战

2019 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政办发[2019]22 号）； 

（10）《安康市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实施

方案》； 

（ 11）《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总体规划

（2018-2035）》； 

（12）《安康市恒口示范区恒惠渠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

分技术报告》； 

（13）《恒口示范区大同新民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

术报告》。 

3、相关政策、技术规范及规范性文件 

（1）《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

[2016]99 号）； 

（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151

号）； 

（ 3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497-2009）； 

（4）《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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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6）《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 

（7）《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682-2003）； 

（ 8 ） 《 畜 禽 场 环 境 质 量 及 卫 生 控 制 规 范 》

（NY/T1167-2006）； 

（ 9 ） 《 畜 禽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技 术 规 范 》

（GB/T36195-2018）； 

（ 10）《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NY/T 

1169-2006）； 

（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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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技术路线 

 

识别应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各类区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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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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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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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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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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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定畜禽禁养区边界 

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评估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确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 

向辖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搜集资料，调查核实，摸清底数 
  

城镇

居民

区和

文化

教育

科学

研究

区 

调查边界内的规模化养殖情况，形成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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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应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各类区域识别依据 

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

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

域。禁养区内不得新建和改扩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现有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关、停、转、迁。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 号）、《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分五大类： 

第一类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 

第二类为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

围执行。 

第三类为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

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第四类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根据城镇

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

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 

第五类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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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识别结果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规定，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应依法划定为畜禽

禁养区。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恒口示范区（试验区）

共有 2 处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别为：恒口示范区恒惠渠水库

饮用水水源地和恒口示范区大同新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两

水源地均为地表水体水源地。本方案以以上 2 处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分区域。 

2、自然保护区 

经调查，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不涉及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3、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审定命名、划定范

围，供人们游览、观赏、休息和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

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经核实，恒口示

范区（试验区）境内无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4、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1）城镇居民区识别 

由于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 年内不做调整，为了兼顾城

镇发展，使禁养区与现行城镇总体规划相符，依据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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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有资料，本方案以结合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现状

建成区及《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总体规划

（2018-2035）》中近期建设用地规划图（2018-2023 年）识

别为城镇居民区，并进行畜禽禁养区的划定。 

（2）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识别 

经调查及与相关部门核实，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

无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高级中

学、初级中学、职业中学、小学等均位于集镇现状建成区内，

在城镇居民区识别范围内，此次不再重复统计。 

5、生态保护红线区识别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 号）文件基本要求，应“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

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

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

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

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

较大区域，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管理，

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本方案已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进行禁养区划定范围识

别，现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和重要河流岸带进行畜禽禁养区识

别。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18 

（1）生态保护红线区识别 

目前安康市及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均未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陕西省仅有《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

见稿）》，尚未发布正式版本，因此本方案将使用现有的《陕

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作为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其他区域畜禽禁养区的划定依据，待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完成修改和审批程序后，

生态红线的畜禽禁养区所对应的范围也应及时跟进调整。 

根据现有的《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征求意见

稿）》，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生态保护红线区为乡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已经识别为应当

划定畜禽禁养区的区域，无需进行重复划定，故本方案暂不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禁养区，若后续通过审批的生态红线范

围超出本方案划定的畜禽禁养区范围，再对畜禽禁养区进行

调整和补充。 

（2）重要河流岸带识别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涉及重要河流为汉江一级支

流月河及二级支流恒河。为避免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地表水

体，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水质安全，需对恒口示范区（试验区）

重要河流岸带进行畜禽禁养区识别。 

结合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水体利用实际情况和各部门

的意见，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河流流域面积大于 100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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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江一级支流为月河，境内流长全部识别为畜禽养殖禁养

区。流经城镇河流扣除城镇段已被识别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

养区长度。 

6、识别结果 

综上，本方案对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境内 2 个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区及重要河流岸带进行畜禽禁养区识

别，识别区域将依法划定畜禽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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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畜禽禁养区划定 

4.1 各类型畜禽禁养区划定结果 

4.1.1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

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14.16km2；其中 0.77km2为饮用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13.39km2 为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的

陆域范围。恒口示范区恒惠渠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涉

及的村落包含：三里社区、庙湾村、新合村、冯湾村、马鞍

村、唐岭村、杨家营村，恒口示范区大同新民水库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内涉及的村落包含：鱼姐村。恒口示范区（试验

区）地表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控制坐标见表 4-1、4-2，各水

源保护畜禽禁养面积统计情况见表 4-3，畜禽禁养范围见附

图 1。 

表 4-1 恒口示范区恒惠渠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控制坐标表 

保护区 拐点 
坐标 

X Y 

一级陆域 

1 362812.394 57427.525 

2 362811.094 57398.499 

3 362852.772 57382.474 

4 362902.455 57387.362 

5 362965.581 57385.019 

6 363015.502 57413.081 

7 363057.708 57434.958 

8 363013.598 57422.339 

9 362970.128 57413.972 

10 362902.651 57453.970 

11 362858.802 57444.354 

12 362856.533 57422.883 

二级陆域 
1 362795.078 57449.076 

2 362785.500 5739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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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62880.180 57367.840 

4 362907.038 57298.419 

5 362961.608 57262.953 

6 363028.613 57235.196 

7 363069.336 57233.130 

8 363195.094 57144.906 

9 363251.916 57165.786 

10 363113.153 57633.474 

11 363067.177 57591.444 

12 363025.871 57598.044 

13 362977.821 57540.384 

14 362886.272 57518.174 

15 362867.058. 57503.322 

16 362833.233 57449.901 

取水口 / 32°46′30.29″N，108°47′32.90″E 

表 4-2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新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控制坐标表 

保护区 拐点 
坐标 

X Y 

一级陆域 

1 362967.845 57795.269 

2 362995.053 57771.544. 

3 363016.045 57781.3047 

4 363025.356 57779.997 

5 363050.183 57789.934 

6 363083.540 57800.916 

7 363082.479 57819.393 

8 363073.920 57830.826 

9 363036.498 57825.029 

10 362993.686 57812.220 

二级陆域 

1 362956.124 57814.457 

2 362981.685 57859.663 

3 363008.546 57720.534 

4 363051.462 57734.314 

5 363085.090 57751.408 

6 363148.635 57741.905 

7 363189.313 57758.996 

8 363240.010 57804.811 

9 363286.197 57810.912 

10 362301.289 57976.386 

11 363175.960 57957.770 

12 363138.789 5792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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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63094.327 57895.818 

14 363052.657 57888.372 

15 362981.665 57859.663 

取水口 / 32°47′25.12″N，108°49′52.12″E 

表 4-3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地表水水源保护畜禽禁养区名称 

面积（km2）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1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恒惠渠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0.534 10.017 

2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新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0.236 3.373 

总计 0.770 13.390 

备注：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界限、面积具体以省政府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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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 

据调查，汉滨区原上报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中未对

恒口镇和大同镇进行城镇居民区禁养区划定。此次恒口示范

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中，城镇居民区畜禽

禁养区结合恒口-大同集镇沿线、原梅子铺镇现状建成区及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总体规划（2018-2035）》中

近期建设用地规划图（2018-2023 年），划定面积为 28.05km2。

其中，恒口-大同集镇沿线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面积为

27.008km2，主要包含：和平社区、雷河社区、东坝社区、永

丰社区、东红社区、双兴社区、月河村、联红村、邹家沟村、

柳林村、安民村、金玉村、唐家湾村、金坑村、曾家湾村、

高堰村、西店村、集中村、三合村、窑沟村、陈家营村、东

风村、付家营村、李家坝村、民主村、新兴村、越南村、云

峰村、恒河村、新街村、三条岭村、高剑村、庆丰村、长胜

村、光荣村、高楼村、王家台村、龙泉村、双椿村、鲁家村、

三村村、同新村、民七村；原梅子铺镇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

区面积为 1.042km2，主要包含：安乐社区、袁庄村、余岭村。

详见表 4-4。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在恒口示范区

（试验区）的总体分布见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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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内容   
居民区畜禽禁养区名称 城镇现状建成区四至边界 

禁养区面积

（km2） 

1 

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结合

恒口-大同集镇沿线现状建成

区及《安康市恒口示范区（试

验区）总体规划（2018-2035）》

中近期建设用地规划图

（2018-2023 年）】 

东到：洋溢河

（108°51'30.38"E,32°43'51.12"N）、

（108°51'19.65"E,32°43'11.26"N）； 

西到：316 国道越岭关隧道口

（108°42'32.51"E,32°45'14.03"N）； 

南到：十天高速沿线

（108°42'41.88"E,32°44'47.52"N）、

（108°50'25.71"E,32°42'52.78"N）、

（108°51'20.03"E,32°43'5.664"N）； 

北到：阳安铁路—杨河沟—-小挡

河口-梁沟村组路—阳安铁路沿线 

（108°42'56.88"E,32°45'20.04"N）、 

（108°45'36.90"E,32°44'29.23"N）、 

（108°47'10.19"E,32°45'35.81"N）、 

（108°47'21.72"E,32°45'36.05"N）、 

（108°47'29.16"E,32°45'32.65"N）、 

（108°47'55.87"E,32°45'33.99"N）、

（108°47'55.87"E,32°45'33.99"N）、

（108°48'8.845"E,32°44'6.303"N）。 

27.008 

2 原梅子铺镇（现状建成区） 

东到：梅子铺火车站员工宿舍楼

（108°41'25.59"E,32°46'8.14"N） 

西到：袁庄村二组彭欢

（108°40'46.22"E,32°46'22.57"N）； 

南到：余岭村十一组李春彦

（108°41'29.28"E,32°45'32.22"N）； 

北到：安乐社区三组赵贤明

（108°41'29.54"E,32°46'25.57"N）； 

东南到：余岭村十一组张成涛

（108°41'51.76"E,32°45'39.12"N）； 

西南到：袁庄村三组秦开杰

（108°40'35.52"E,32°46'5.98"N）； 

西北到：安乐社区五组周在明

（108°41'13.27"E,32°46'17.93"N）； 

东北到：安乐社区三组李育德

（108°41'43.46"E,32°46'22.70"N）。 

1.042 

总计 28.05 

备注：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界限具体以城镇现状建成区外延 500m 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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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重要河流岸帯畜禽禁养区 

结合恒口示范区（试验区）水体利用实际情况和各部门

的意见，汉江一级支流月河河道两侧 50m 以内（超过分水岭

时以分水岭为界）的区域为畜禽养殖禁养区。流经城镇河流

扣除城镇段已被识别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长度。恒口示

范区（试验区）境内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0.69km2，详见表 4-5。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在恒口

示范区（试验区）的总体分布见附图 3。 

表 4-5 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 

识别长度（扣除城镇段）及识别

宽度 

禁养区面积

（km2） 

/ 月河 境内全段 

河长 22.04km，两岸宽各 50m（恒

口示范区与汉阴县以月河为界段

只统计月河右岸，恒口示范区与

汉滨区以月河为界段只统计月河

左岸） 

0.69 

总计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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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各类型畜禽禁养区重叠及汇总情况 

综上，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畜禽禁

养区划定面积为 14.16km2，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

区畜禽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28.05km2，恒口示范区（试验区）

重要河流岸带禁养区划定面积为 0.69km2。 

其中，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与

月河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存在重叠部分，但在重要河流

岸带畜禽禁养区面积计算中已扣除月河流经城镇段长度，则

以上各禁养区面积为最终禁养区划定面积。 

故最终本方案划定的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禁养区

总面积为 42.90km2，占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国土面积

（383.00km2）的 11.20%。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禁养

区在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的总体分布见附图 4，恒口示范

区（试验区）畜禽禁养区总面积及各类畜禽禁养区面积详见

表 4-6。 

表 4-6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禁养区面积统计表 

      项目 

序号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禁

养区名称 

面积

（km2） 

占恒口示范区（试

验区）总面积（%） 

1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 
14.16 3.70 

2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

民区畜禽禁养区 
28.05 7.32 

3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重要河

流岸带畜禽禁养区 
0.69 0.18 

总计 42.9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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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控措施 

5.1 管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实施）、《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7 号）、《畜禽养殖业污

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596-2001）、《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

务院令第 643 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2012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T25246-2010）、《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497-2009）。 

5.2 管控对象 

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2020

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

养殖专业户”，因此有必要明确禁养区所管控的畜禽养殖场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定义。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 号）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定义为：“指达到省级人

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因此，对

于禁养区所管控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及养殖专业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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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尽管其养殖规模和经营主体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均为畜

禽养殖场所，只要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化养殖标准，即可定义

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根据陕西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加强畜禽养殖场备案和粪

污资源化利用机构信息管理的通知》（陕牧发[2017]115 号），

本次方案确定规模化养殖场规模标准为：生猪存栏 300 头或

出栏 500 头以上；奶牛存栏 100 头以上，肉牛存栏 100 头或

年出栏 50 头以上；羊存栏 100 只或年出栏 100 只以上；蛋

鸡存栏 2000 只以上、肉鸡存栏 5000 只或年出栏 1 万只以上。

其他畜禽养殖可按粪便排放当量折算后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故本方案以上述养殖规模为标准，定义禁养区所管控的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未达到上述养殖规模的则定义

为散养户。 

5.3 管控措施 

5.3.1 管理要求 

1、畜禽养殖禁养区内 

（1）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的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小

区），根据《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中

关于“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的规定，

应于 2020 年底前完成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清

理工作，清理方式如下： 

对于现有规模以上养殖场应限期有序拆除、搬迁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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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对于同意关闭的，签订关闭协议，明确关闭时限，只要

不再饲养畜禽，其建筑物不作强制拆除，根据企业的实际意

愿，自愿拆除的按建筑补偿标准补偿，只清除畜禽的，按畜

禽补偿标准补偿；对于不同意关闭，坚持继续从事畜禽养殖

的，按照其生产规模，在禁养区以外为其提供建设用地，限

期搬迁，搬迁过程中应加强管理，防止清理出的畜禽粪便造

成环境污染，同时组织评估机构对其直接用于生产且不能搬

迁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定价，按照评估价给予资金补偿；对

规定期限内不关闭、不搬迁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强制关

闭。 

（2）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内的规模以下养殖场（小区），

不得擅自扩大养殖量至规模化养殖。同时，根据《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中关于“推进农业农村污染

防治。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的规定，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

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养殖专业户

和散养户进行适度集中，从低水平、分散性养殖向规模化、

集约化、标准化养殖发展；鼓励采用“共建、共享、共管“的

模式，区社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制定全区畜禽粪便治理方

案，并指导建设一批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试点

工程，或者依托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治污设施，实

现养殖废弃物的统一收集、集中处理；暂无条件集中收集处

理的，可就地推广农牧结合种养模式。按“减量化、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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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的原则，应用“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生态养殖模式，

实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同时应加强污染防治措施，做好

污染物零排放，符合现行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相关规定要

求。 

（3）养殖场由恒口镇人民政府实行动态监管，同时应

加强禁养区范围内环境的综合整治，严禁在禁养区范围内倾

倒、堆放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严防私自新建养殖场、改

建、扩建养殖场。 

2、畜禽养殖禁养区外 

（1）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之外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应自觉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按照《畜禽养殖业污

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的要求，建设完备的

粪便、养殖废水及病死畜禽暂存设施，自行采取粪污生物消

纳等综合利用配套措施或委托外单位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

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杜绝污染物直排。 

（2）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之外的规模以下养殖场（小

区），参照禁养区内规模以下养殖场（小区）的管理要求执

行，加强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污水资源化利用，符合现行畜

禽养殖和环境保护相关规定要求。 

（3）在禁养区范围以外，新、改、扩建的规模化养殖

场（小区）应符合城镇总体规划、畜禽产业发展规划、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和《畜禽养殖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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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的要求，布局合理，选

址适当；同时应加强禁养区范围外环境的综合整治，不得随

意倾倒、堆放畜禽粪便等养殖废弃物。 

3、新建规模养殖及其粪污处置、堆放场所应避让居民

聚居区、农村安置点和农村居民饮用水源地。 

5.3.2 工作要求 

1、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在区管委会统一领

导下，恒口镇和各工作部门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

识，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禁养区划定以及养

殖场（小区）清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任务落实不力、工作

职责履行不到位而造成环境问题的，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

政责任。 

2、增大宣传力度，倾听群众诉求。区管委会、恒口镇

和各工作部门要加大禁养区划定及清理工作的宣传报道，做

好政策讲解，使养殖户对禁养区划定工作有全面了解，认识

到国家此项举措施行的重要意义，获得养殖户的认可和支

持，引导养殖场户自觉配合政府部门工作与养殖户开展平等

的沟通和对话。同时，禁养区划定的初步方案应向社会公示，

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坚决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

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

法的依法处理到位。 

3、做好清理补偿，维护社会稳定。恒口示范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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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领导小组应制定统一的优惠帮扶政

策，做到禁养区内各养殖场（小区）稳妥搬迁或关闭，保证

全区禁养区划定和清理工作圆满完成。补偿工作主要包括养

殖动物销售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棚舍补偿、棚舍附属物

补偿、停产停业补偿、可移动设备搬迁费用、不可移动设备

的重置成新价、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等方面。恒口示范

区（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根据评估情况，结合财政税收政策，

多方考虑养殖户利益，按照“先退先补”“多退多补”原则，制

定合理的清理补偿政策，安排专项补偿资金支持畜禽养殖业

清退工作。对办理了土地备案手续并按时完成拆除的，参照

往年征地房屋补偿标准给予补贴；没有办理土地备案手续

的，酌情按标准的一定比例执行；对不拆除栏舍转产的，按

栏舍每平方米补贴一定金额，并在转产所需证照办理上开辟

绿色通道；对不按期拆除的，须强制拆除，不予补贴。同时，

相关部门应着手做好转产引导、就业支持、产业帮扶等工作，

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3.3 保障措施 

1、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宣传

部门及恒口镇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

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特别是要大力

加强面向养殖户的宣传，同时，区生态环境局和社会保障与

农技服务中心要做好政策讲解工作，让养殖业主充分了解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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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畜禽禁养区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及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 

2、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恒口示范区（试验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领导小组，由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管

委会主任吴大林任组长，分管生态环保副主任潘仁良和分管

农业镇长张祖武任副组长，小组成员单位有区经济发展与招

商局、区社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区生态环境局、区自然

资源局、区住建局、区公安局、区财政局、区社管局、区综

治维稳办公室、恒口镇人民政府等部门，恒口示范区（试验

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社会保障与

农技服务中心，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社

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主任陈才斌担任。区生态环境和农技

部门负责牵头制订技术方案，划定方案经各相关部门审定修

改完善后报区管委会批准实施，并向社会公开；区经济发展

与招商、社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

对同意搬迁的养殖场（小区）的备案、选址和用地等手续的

办理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区社会保障与农技服务中心部门

负责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关闭以及养殖户转产的技术指

导，对禁养区内养殖场（小区）总资产情况进行统计评估等

工作；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区内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的监督

管理，并依法查处各种相关环境违法行为；区财政部门负责

筹措并统筹安排落实畜禽禁养区内清理工作和补偿费用；区

宣传部门负责禁养区划定及清理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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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引导养殖场户自觉配合政府部门工作；区综治维稳办

公室负责制定禁养区内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的《政府

公告》和关闭搬迁通知；区公安部门要负责清理工作过程中

执法监督的安全保障，维护社会稳定；养殖场由恒口镇人民

政府实行动态监管，全力构建禁养区管理机制，确保恒口示

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落到实处。划分畜

禽养殖禁养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恒口示范区（试验区）

管理委员会根据禁养区划分方案要求,把任务指标作为目标

责任制,落实到各相关部门进行考核，做到任务具体，责任到

位。 

3、加强引导，稳步推广。生态环境、社会保障与农技

服务中心等部门应加强对畜禽养殖业的指导和管理，遵循“综

合利用优先化、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的原则，采取切实

措施，大力推广干湿分离、沼气化处理、有机复合肥加工、

养殖—沼气—种植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用技术和生态养

殖模式，推广以地定养、种养结合等循环利用模式；推进规

模化、集约化养殖。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污染物排放不

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促进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4、严格执法，依法关闭、搬迁。区生态环境、社会保

障与农技服务中心、社管和公安等部门应加大畜禽养殖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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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搬迁执法力度。对在禁养区内现有养殖场（小区）要依

照本方案要求限期关闭、搬迁，对拒不执行本方案规定要求

关闭搬迁的，要依照相关本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强制关

闭搬迁，对扰乱关闭、搬迁工作，情节特别严重的养殖业主

依法交由司法部门惩处。对要求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小

区）在搬迁前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保证各污染物的排放

满足《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要求。

如不能达标排放，造成污染事件发生，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严厉查处。其他未列入关闭、搬迁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和养殖专业户，要严格按照环保要求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保

证各污染物的排放满足《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要求，坚决杜绝污染事件发生。 

5、调整结构，长效管理。依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7 号）等法律法规，区社会保障与农

技服务中心在编制畜牧业发展规划时，应充分考虑供给侧改

革，合理调整区内养殖场（小区）布局、总量、畜种和规模。

禁养区内，要严防私自新建、改建、扩建养殖场，引导退养

农户调整种养结构，积极开展供给侧改革，发展其它高效产

业，努力夯实彻底断养基础。禁养区以外，要强化属地管理

职责，将畜禽污染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加强畜禽养殖行

为的日常监管，加大环境保护监测和监察执法力度。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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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畜牧生产方式，科学制定畜禽养殖发展规划，引导适度

规模养殖，推广标准化生态建康养殖，加快建立畜禽养殖分

区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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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摸底调查表 

恒口示范区（试验区）规模化养殖场摸底调查表 

序号 养殖企业名称 
养殖场地

址 
建厂时间 养殖类别 存出栏量(头/只/羽) 

1 安康市汉滨区鸿盛养殖场 三条岭村 2008 年 生猪 5200/10000 

2 安康市汉滨区恒口示范区昌盛养殖场 奎星村 2007 年 生猪 2800/5000 

3 恒口镇鑫源养殖场 金坑村 2006 年 生猪 670/1500 

4 安康市汉滨区福森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老湾村 2 组 2006 年 生猪 530/1000 

5 红鑫养殖场 杨家营村 2014 年 生猪 260/500 

6 吕龙文养殖场 长胜村 2017 年 生猪 260/500 

7 安康市汉滨区冠城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庙湾村 2013 年 羊 160/200 

8 鹏晨生态养殖合作社 新合村 2014 年 羊 150/210 

9 安康市恒群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月河村 2012 年 羊 200/300 

10 何太艺养殖场 华洲村 2006 年 羊 120/100 

11 阳扬养殖场 月河村 2012 年 羊 100/100 

12 安康市汉滨区顺成养殖有限公司 奎星村 2014 年 牛 260/200 

13 安康市汉滨区发荣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三里社区 2016 年 牛 230/40 

14 安乐村肉牛养殖场 安乐村 2016 年 牛 80/60 

15 汉林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园河村 2016 年 牛 52/50 

16 恒峰畜禽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邹家沟 2015 年 牛 52/50 

17 安康市赛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坡村 2016 年 牛 53/50 

18 黄瑞根养殖场 庆丰村 2016 年 牛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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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菁菁原野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长行村 2018 年 牛 56/50 

20 安康市汉滨区有圣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江沟村 2016 年 蛋鸡 12000 

21 汉滨区恒口镇五兴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 唐岭村 2017 年 肉鸡、蛋鸡 3000/5000 

22 正硒养殖场 窑沟村 2014 年 蛋鸡 30000 

23 盛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三合村 2016 年 肉鸡 4000/10000 



附图1：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水源地畜禽禁养区

月    河



附图2：恒口示范区（试验区）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

月    河



附图3：恒口示范区（试验区）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范围图

图例

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

月    河



附图4：恒口示范区（试验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总体分布图

图例

城镇居民区畜禽禁养区

重要河流岸带畜禽禁养区

水源地畜禽禁养区

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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